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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一、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拟设采矿权拐点坐标表

	拐点
	2000国家大地坐标（3度带）

	
	X
	Y

	1
	4864755.869 
	31594066.550 

	2
	4864399.342 
	31594210.753 

	3
	4864274.139 
	31593887.660 

	4
	4864622.157 
	31593743.578 


二、开采标高为：+713米至+697.2米（最高+713至+709.2米，最低+701至+697.2米），拟设可采深度：3.8米。

三、设计生产规模为：25万立方米/年

四、开采矿种：建筑用砂

五、开采服务年限：1.89年（1年11个月）

六、开采方式：露天开采，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七、采矿方法：设计采用单台阶开采、露天凹陷全高采矿方法，挖掘机采装开采。
八、采矿设计指标：设计采矿回采率为98%，设计损失率2%。

九、破碎加工工艺：采出矿石直接出售原矿，为天然戈壁料，不涉及破碎加工工艺。

十、矿山在实际采矿开发生产建设活动中，要以正式设计单位编制并审核通过的采矿设计为准执行。
附件：《伊吾县城市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吾县将淖线2号建筑用砂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主送：伊吾县城市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抄送：新疆大地山水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印数：5份
《伊吾县城市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吾县将淖线2号建筑用砂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伊吾县城市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吾县将淖线2号建筑用砂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新疆大地山水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依据《新疆伊吾县将淖线2号建筑用砂石矿普查报告评审意见书》的批复等相关资料编制完成。2025年8月25日，哈密市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聘请采矿、土地复垦、水工环、地质、经济等专业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在哈密市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进行会审。该《方案》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评审及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位依据专家组评审意见对该《方案》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经专家组复核，现《方案》符合规范要求，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矿山概况及编制目的

（一）矿山概况

伊吾县城市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通过“拍卖出让”的方式取得了新疆伊吾县将淖线2号建筑用砂石矿的采矿权，矿区范围由4个拐点圈定，拟设采矿权面积0.132平方千米。

（二）本次设计编制《方案》目的

1、为矿山办理《采矿许可证》提供依据；

2、为本矿山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依据；

3、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矿山开采依法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

4、在确保技术可行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持续稳产；方案采用成熟先进的工艺和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

5、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将矿山企业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

6、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依据；

7、使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得以有效恢复，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资源储量转换及其评述

（一）设计利用资源量

依据新疆一诚鑫为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4月编制的《新疆伊吾县将淖线2号建筑用砂石矿普查报告》及评审意见书的批复，资源量估算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矿山评审通过的资源量为推断资源量50.33万立方米。本次设计利用资源量为+713米至+697.2米（最高+713至+709.2米，最低+701至+697.2米）范围内露天采场境界设计利用的资源量为48.18万立方米，设计损失量2.15万立方米。

（二）可采资源量

矿山设计采矿回采率98％，设计损失率2%，可采资源量47.22万立方米。

（三）资源量确定符合性

《方案》资源量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量、可采资源量的确定符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本次设计根据市场需求、矿床规模、开采技术条件等要求，确定设计生产规模为25万立方米/年；矿山服务年限为1.89年（1年11个月）。

四、采矿方案

矿区内圈定1个建筑用砂矿，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采用单台阶开采、露天凹陷全高采矿方法，选择合理参数圈定露天开采境界，设计采矿回采率98%，设计损失率2%。

五、破碎加工方案

该矿最终产品为采出矿石直接出售原矿，为天然戈壁料，不涉及破碎加工工艺

六、产品方案

最终产品方案为采出矿石后直接出售原矿，为天然戈壁料。
七、绿色矿山建设

（一）开采回采率

设计采取的开采工艺以及选矿工艺符合本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和节约与综合利用要求。设计采矿回采率指标为：根据开采技术条件，本矿采用露天开采回采率指标应不低于95%，本次方案设计矿山回采率为98%，不低于规范要求的95%。

（二）矿区绿化覆盖率

结合矿山实际环境状况，矿山破坏土地类型为裸岩石砾地，闭坑后对矿区进行土地复垦，土地类型复垦目标为裸岩石砾地，需基本恢复至与周边地貌相协调。

（三）固体废弃物处置

矿山无固体废弃物产生，无固体废弃物处置等。

（四）废水循环利用

矿山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产生，无废水循环利用等。

（五）选矿回收率

该矿产品为建筑用砂原矿，为天然戈壁料，不涉及选矿作业。

八、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本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等级为二级，评估区面积为0.1798平方千米，评估等级划分正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和预测评估，现状评估区内原始条件下各类地质灾害不发育，地质灾害对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危险性小。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矿山生产计划，预测露天采矿引发并遭受滑坡地质灾害危险性小。矿山开采不易引发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和不稳定斜坡灾害，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测评估矿山地质灾害的影响程度较轻。

（四）根据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及预测评估，矿山为新建矿山，目前未进行开采活动。矿区内未见地表水系及地下水露头，区内地表水不发育。现状评估采矿活动对地下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矿山无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对含水层水位、水质无影响。矿山开采用水量较少，主要为外部拉运，不存在大量取用地下水现象。矿山今后开采将形成1个采坑，存在矿坑涌水。矿山暴雨时最大矿坑涌水量相对较小，在发生暴雨时及时采取水泵将采场内的积水排出采场外，经截排水沟向采区外的低洼处排放。积水对含水层影响较轻。预测评估采矿活动对地下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

（五）根据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现状评估结果，矿山为新建矿山，目前未进行开采活动。现状评估矿山开采影响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较轻。预测评估采矿场开采影响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严重；预测评估采场外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较严重；预测评估其他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较轻。

（六）通过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及预测评估，矿山为新建矿山，现状下未生产，区内基本无废石，也未有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排放。现状评估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的影响程度较轻。矿山开采后，不设置工业广场、排土场、矿部生活区等。故矿山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无固体废弃物产生。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的影响程度较轻。

（七）通过大气污染现状及预测评估结果，现状下矿山未进行生产建设，因此，现状对矿区大气环境污染程度较轻。矿山开采对大气造成污染的方式主要为开挖、车辆装卸及运输矿石、废石产生的粉尘、燃气废气、运输车辆尾气；在开采过程中，对土方的开挖、运输会造成地表土壤松散，遇风易形成扬尘。预测矿山生产对矿区大气环境污染程度较严重。

（八）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区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以及监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评估区划分为3个治理分区，其中重点防治区为规划露天采场（包括位于其内部的采场内道路）划分为重点防治区，面积13.2公顷；次重点防治区包括采场外道路划为次重点防治区，面积0.015公顷；一般防治区为重点防治区和次重点防治区之外的其他区域，总面积为4.7650公顷。
2、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及复垦率

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13.2150公顷，包括露天采矿场及采场外道路（其中：采场内道路与露天采场重叠，重叠面积已扣除）。最终确定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13.2150公顷，土地复垦率100%。主要复垦措施是矿山开采结束后对采坑边坡进行削放坡，对场地进行平整；对采场外道路进行平整处理。复垦土地类型为裸岩石砾地。
3、土地复垦工作部署

矿山土地复垦主要是对复垦责任范围通过削放坡、土地平整等工程，土地类型恢复为裸岩石砾地；同时监测地表变化情况、土地损毁情况，并积极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已复垦区域进行验收。

本方案涉及总年限内（2025年9月-2027年10月）规划复垦完成受损土地面积13.2150公顷，复垦为裸岩石砾地，土地复垦率100%。

（1）第一阶段工作部署（2025年9月-2027年8月）

对各场地的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

（2）第二阶段工作部署（2027年9月-2027年10月）

矿山开采结束后对露天采场内边坡进行削坡，使其坡度达到30°安全稳定，对场地进行平整；对采场外道路进行平整。

九、技术经济指标

新疆伊吾县将淖线2号建筑用砂石矿建设规模为年采建筑用砂石矿25万立方米，项目服务年限总计为1.89年（1年11个月）。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212.71万元，正常生产后年净利润为186.29万元，年上缴税金171.30万元，投资回收期1.14年，经济效益较好。

本方案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19.31万元，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10.85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30.16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总投资30.70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费用由企业自筹，采取从矿石销售收入中提取，提取的费用从成本中列支，设立专门账户，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和定期检查的使用管理办法，逐步逐年落实到位，使矿山保护与综合治理、复垦措施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严格按照本《方案》方法开采，控制开采边界，这样既能改善矿山环境，又可为今后的集中治理节约财力、物力，从而达到矿业开发与矿山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目的。

2、矿山建设、开采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及时恢复损毁用地的土地功能。

3、矿山工作人员在日常巡视过程中，对铁丝网围栏、警示牌等进行监测，损坏及时进行修补及更换。按方案设计对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及水土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处理。

4、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具体实施时应请有资质单位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并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5、本《方案》是实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之一，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建议伊吾县城市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进行工程治理时，委托相关单位对本矿山地质环境进行专项工程勘查、设计。

6、今后若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时，应当重新编制本方案。

7、本方案通过审查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应按照本方案执行。

哈密市自然资源勘测规划院

伊吾县城市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吾县将淖线2号建筑用砂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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